
梅 州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文件

梅 州 市 财 政 局

梅市环字〔2015〕5 8号

梅州市环境保护局梅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梅州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梅州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实施。

附件：《梅州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实施方案》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梅州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5年 7 月 2 日印发



附件

梅州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实施方案

根据《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14〜2017年 ）》、《广 

东省环境保护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黄标车提前淘汰 

补贴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为确保完成黄标车及老旧车 

淘汰任务，对我市提前淘汰的黄标车主实施经济鼓励政策，特制 

订本方案。

一 、补贴范围

黄标车是指达不到国I 排放标准的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和达 

不到国III排放标准的压燃式发动机汽车。在广东省辖区内（不含 

深圳，下同）注册登记的黄标车提前报废，符合以下条件的，给 

予补贴：

(一)有具体使用年限的车辆，车辆报废时间必须比《机动 

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 

2012年第12号令）规定的车辆强制报废时间提前一年以上（机 

动车使用年限可参考附件1 );

(二）对于营运黄标车，须具有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的车辆道路运输证；

(三）报废车辆须在具有正规回收资质的报废汽车拆解企业 

进行拆解报废；其中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必须于2015 

年 12月 3 1 日前拆解报废；非营运黄标车和2006年 1 月 1 曰之 

后注册的营运黄标车必须于2017年 12月 3 1 日前拆解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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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废车辆须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注销；

(五）不属于三轮汽车、低速货车和摩托车的任何一种。

二、补贴条件

属于淘汰补贴范围内的黄标车辆，需满足下列条件方可申请 

补贴：

(一）2014年丨月1 日前，在本市注册登记的；

(二）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为本市个人、个体工商户、企业 

和其他非财政供养的社会组织；

(三）非因交通事故等导致直接报废；

(四）车辆应保持完整性，不得无故私自拆除车辆配件。

三、补贴标准

(一）营运黄标车财政补贴标准。

对于符合补贴范围的营运黄标车提前淘汰，根据车辆登记年 

度和车型确定财政补贴标准为5000〜24000元/辆。

营运黄标车财政补贴标准

单位：元/辆

补贴标准 重型货车 中型货车 轻型货车 微型货车 大型客车 中型客车 小型客车 微型客车

2001 年 7680 5000 5000 7680 5000 5000
2002年 8640 5000 5000 8640 5000 5000
2003年 10560 6240 5000 10560 6240 5000
2004年 12480 7680 5000 5000 12480 7680 5000 5000

2005年 14400 9600 6240 5000 14400 9600 6240 5000

2006年 16800 12000 8640 6240 16800 12000 8640 6240
2007年 19200 14400 10560 7680 19200 14400 10560 7680

2008年 21600 16800 12480 8640 21600 16800 12480 8640
2009年 24000 19200 14400 9600 24000 19200 14400 9400



对于符合补贴范围的非营运黄标车提前淘汰，确定财政补贴

标准为5000元/辆。

非营运黄标车财政补贴标准

单位：元/辆

排量 排量大于1350ml
排量大于或等于 

1000ml且小于或等于 

1350ml
排量小于1000ml

补贴标准 5000

四、申报补贴办理程序

(一）车主填写《梅州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申请表》（可 

以从市环境保护局网站下载，也可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环保窗口、 

市公安交警支队车管所领取），持 《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与车主同名的银行账户存折或单位基本账户复印 

件等资料，到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办理车辆登记注销手续。

(二）持公安交警部门巳核定的《梅州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 

贴申请表》（附件 2 )、《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复印件，营运黄标 

车，须具有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车辆道路运输证，到市 

环保局服务窗口办理补贴申请手续。

(三）由公安交警、环境保护部门联合审核后，由市环境保 

护局每月汇总补贴申请表，向市财政局申请集中支付，由财政局 

直接拨付到车主账户。

五、职责分工

公安交警部门在车管所设立服务窗口，环境保护部门在行政 

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受理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申请。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审核车辆是否属于提前淘汰的 

黄标车，每月汇总补贴申请表，向市财政申请统一拨付到车主账 

户。

公安部门负责办理报废黄标车注销登记。

财政部门负责补贴资金的筹集、拨付、监管。

附表：1.机动车使用年限及行驶里程参考值汇总表；

2.梅州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申请表。



附表1

机动车使用年限及行驶里程参考值汇总表
车辆类型与用途 用'年限 

( 年 ）
行驶里程参考 
值 （万千米）

小、微型 8 60
出租客运 中型 10 50

大型 12 60
租赁 15 60

小型 10 50
营运 教练 中型 12 50

大型 15 60

客
公交客运 13 40

小、微型 10 60
其他 中型 15 50

、b:
大型 15 80

n
车 专用校车 13 40

非营
运

小、微型客车、大型轿车* 无 60
中型客车 20 50
大型客车 20 60

微型 12 50
中 轻型 15 60

载 重型 15 70
货 危险品运输 10 40

三轮汽车、装用单缸发动机的低速货车 9 无

装用多缸发动机的低速货车 12 30

专项 有载货功能 15 50
#业 无载货功能 30 50

集装箱 20 无

挂车
半挂车 危险品运输 10 无

其他 15 无

全挂车 10 无

麻 : 古
正三轮 12 10
其他 13 12

轮式装用机械车 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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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表引用自《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 

部 2012年 第 1 2号令 )



汽车排量 

(mL)

报废期限 报废曰期 注销曰期

车辆类型 号牌种类 公安车管部门审核意见：

该车已办理车辆登记注销手

续。

车辆回收证明号

总质量（kg)

身份证号 

(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注销证明号

最后领取环保标  

志的时间及类型

年 月 

黄 标 （） 绿 标 （）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曰

车牌号码

初次登记曰期

车辆型号

车架号/车辆识 

别代码 

车辆乘坐人数 

( 人 ）

车主

经办人

车主 

信息 联系地址

车主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檄号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补貼金

额
人民币: -元

车主或经办人签字（公章）

年 月

环保部门审核意见：

该报废车辆属于“黄标车”，符 

合补贴条件。

单 位 （盖章） 年 月

梅州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申请表 第

附表2

油类
 燃种用质 使性

废辆息 
报车信


